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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
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与薛峰于

2021年3月31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将其依法享有的下列债务人的

个人贷款合同、借据及(2020)冀1003民初575号民事

判决书项下的全部权利，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依法转

让给薛峰。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请相关债务人立即向薛峰履行还款义务。此后，由此

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债务人和受让人自行承担，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陈书

春于2021年4月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将其依法享有的下列债务人

的个人贷款合同（借据）及（2016）冀0102民初4398号民

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权利，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依法转

让给陈书春。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请相关债务人立即向陈书春履行还款义务。此后，由此

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债务人和受让人自行承担，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天津市华盛玉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
以下债权，已依法转让给天津市华盛玉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天津市华盛玉和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天津市华盛玉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天津市华盛玉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天津市华盛玉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4月7日

受让人：天津市华盛玉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万爱军 联系电话：18932626663 联系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华天道8号海泰信息广场F座812室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天津市华盛玉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编号 贷款行（合同签订行） 本金（元） 利息（元）
1 霸州市宏达家具有 光廊借字2017028号 保证人：1.霸州市三强家具有限公司 2.河北长安塑胶有限公司 保证合同：1.光廊保字20170008号《保证合同》 2.光廊保字20170009号《保证合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29990500.00 4603458.38

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3.马洪 4.马子东、魏璐云 5.吕术生、米四其 6.吕小红 3.光廊保字2017051号《保证合同》 4.光廊保字2017052号《保证合同》 限公司廊坊分行
5.光廊保字2017053号《保证合同》 6.光廊保字2017054号《保证合同》

2 霸州市胜芳福兴彩 GSB2016借款00022 保证人：1.霸州市胜芳福兴精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王伯轩、薛玉蕊 保证合同：1.GSB2016保证00065《不可撤销担保书》 2.GSB2016保证00063《不可撤销担保书》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191405193.26 29475105.10
印包装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3.王伯平、俞秀敏 4.霸州市东升实业有限公司 3.GSB2016保证00062《不可撤销担保书》 4.GSB2016保证00061《不可撤销担保书》 司石家庄分行

质押人：霸州市胜芳福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质押合同：GSB2016质押00110《质押合同》
13010120160002628 保证人：1.霸州市胜芳志兴制管有限公司 2.王伯轩、王伯池、王伯新 保证合同：1.13100120160134124《保证合同》 2.13100520160022811《最高额保证合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3.薛志生、薛品海、金振中 3.1310052060024562《最高额保证合同》 限公司霸州市胜芳支

抵押人：霸州市胜芳福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抵押合同：2015003《最高额抵押合同》 行
13010120160001321 保证人：霸州市胜芳志兴制管有限公司、王伯轩、王伯池、王伯新、 保证合同：13100120160067836《保证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薛志生、薛品海、金振中 抵押合同：2015003《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霸州市胜芳福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13010120160001927 保证人：廊坊市华胜实业有限公司、马元生、马彦霞、马艳红、王伯轩、 保证合同：13100120160096172《保证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王伯池、王伯新 抵押合同：2015003《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霸州市胜芳福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13010120160002388 保证人：王伯轩、王伯池、王伯新 保证合同：13100520160022811《最高额保证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抵押人：霸州市胜芳福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抵押合同：1.2015003《最高额抵押合同》 2.13100220160124221《抵押合同》
光石借字20170153号 保证人：1.霸州市胜芳福兴精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保证合同：1.光石保字20170085号《保证合同》 2.光石保字20170084号《保证合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廊坊富沃德实业有限公司 3.王伯平、俞秀敏 4.王伯轩、薛玉蕊 3.光石保字20170086号《保证合同》 4.光石保字20170087号《保证合同》 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5.王伯新、李俊艳 6.王伯池、王晓冰 5.光石保字20170088号《保证合同》 6.光石保字20170089号《保证合同》

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原贷款发放行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如出现差额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或原贷款发放行及/或下属分/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
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企业名称：无极县粮油贸易中心等77户

所在地：石家庄地区

债权总额：58284.03万元（利息截至2021年3月31日）

债权情况：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处置拥有的无极县粮油贸易

中心等77户不良债权，债权总额58284.03万元，其中本

金 13888.33 万元，收购利息 26087.77 万元，孳生息

18044.77万元，其他债权263.16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站附有债权明细

表）：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上述债权以竞价、拍卖、金融资产交易所

挂牌等方式进行处置。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其他要求：本次处置的标的债权中无论是否涉及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所做出的担保，或以任

何其它方式涉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买

方确认其已知悉中国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包括但不限于关于不良资产管理和处置的法律、法规、

政策），买方需要确认并认可本次处置标的债权不包括中

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债务人的债权和中国各级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担保人的从权利，并不可撤销地

承诺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均无任何追

索权，及明确、无条件地放弃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各级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的任何追索权及/或赔偿请求权。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具体债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通知书、法院判决书、

调解书、裁定书、相关部门产权登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任何要约或承诺。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辛先生、李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300、0311-89863267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红军大街27号

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28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1年4月7日

债务企业名称：邯郸市裕峰煤化有限公司等279户
所在地：邯郸地区
债权总额：219,451.73万元（利息截至2021年3月

31日）
债权情况：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处置拥有的邯郸市裕峰煤化
有限公司等279户不良债权，债权总额219,451.73万
元，其中本金56,606.54 万元，收购利息88,725.73 万
元，孳生息74,119.46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站附有债权明细
表）：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上述债权以竞价、拍卖、金融资产交易所
挂牌等方式进行处置。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其他要求：本次处置的标的债权中无论是否涉及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所做出的担保，或以任
何其它方式涉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买
方确认其已知悉中国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包括但不限于关于不良资产管理和处置的法律、法规、
政策），买方需要确认并认可本次处置标的债权不包括中
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债务人的债权和中国各级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担保人的从权利，并不可撤销地
承诺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均无任何追
索权，及明确、无条件地放弃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各级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的任何追索权及/或赔偿请求权。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具体债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通知书、法院
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相关部门产权登记、工商管理
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任何要
约或承诺。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辛先生、李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300、0311-89863267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红军大街27号
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28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1年4月7日

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亭支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4月18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乐亭镇大钊路28号门
市楼一层
流水号：0262614
机构编码：000034130225
发证日期：2021年04月0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唐山监管分局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
身保险业务，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同意的其
它业务。

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州市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62963
机构编码：000100130682
成立日期：2010年08月02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机构住所：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润腾缔景城1期4商业
101
许可证颁发日期：2021年03月2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定监管分局
制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机构名称：河北霸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华支行
住所：河北省霸州市建设东道
653号
机构编码：B1822S313100016
流水号：00629701
成立日期：2007年01月16日
批准日期：2021年03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廊坊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更址

机构名称：河北霸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霸州市金康东道
669号
机构编码：B1822H313100001
流水号：00629703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7日
批准日期：2021年03月2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廊坊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更址

河北省拍卖总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4月12日10时利用“中

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废旧
钢护栏板、钢立柱（约630吨）；废旧防眩网、防抛网（约
40吨）等养护材料各一批。

自公告之日起接受竞买咨询。经营范围须具有废旧
金属回收、处置、加工利用等其中之一项的企业法人均可
参加竞买。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4月9日17时前交
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分别为：钢护栏板、钢立柱50万元；
防眩网、防抛网2万元)；并持有效营业执照、法人授权委
托书、法人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公章（所有证照需出示
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2份），赴我公司（石家庄市育
才街322号）办理竞买手续。

伪造资质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报名申请人自行承
担。竞买成交后，对标的的运输、使用、处置均应符合环
保部门要求，由此造成一切损失与赔偿均由买受人承担。

保证金汇款账户：河北省拍卖总行有限公司
账号：64312010201889
开户行：河北银行槐南路支行
展示时间：2021年4月8、9日
展示地点：京港澳高速定兴工区、原保定工区、定州

工区、藁城工区及新元高速新乐工区
展示电话：0311-83705087
咨询电话：
0311-82686033 88636627 18034514491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城南

张支行

住址：河北省容城县南张镇南张村恒基公寓1

号楼1单元103室

机构编码：B0002S313060074

流水号：00631159

发证日期：2021年3月17日

设立日期：2021年3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定

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设立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雄县车

站支行

住址：河北省雄县车站南街70号

机构编码：B0002S313060072

流水号：00631157

发证日期：2021年3月17日

设立日期：2021年3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定

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设立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新寨里

支行

住址：河北省安新县老河头镇贺家村保新路

南15号

机构编码：B0002S313060073

流水号：00631158

发证日期：2021年3月17日

设立日期：2021年3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定监

管分局

换证原因：设立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城商

贸城支行

住址：河北省容城县金台东路428号

机构编码：B0002S313060059

流水号：00631156

发证日期：2021年3月17日

设立日期：2006年8月2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定

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变更住所

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迁安支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06月15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迁安镇丰盛大路210号

流水号：0262613

机构编码：000034130283

发证日期：2021年04月0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唐山监管分局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

身保险业务，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同意的其

他业务。

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兴县支
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62961
机构编码：000100130626
成立日期：2009年03月17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机构住所：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东城区开放路169号
许可证颁发日期：2021年03月2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定监管分局
制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撤销公告
机构名称：河北大众永信保险
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保定市莲池
区第十分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6月24日
机构地址：保定市莲池区莲池
南大街1539号锦绣城B-06号
底商
机构编码：200179130203800
经营范围：在河北省行政辖区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
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
损失勘察和理赔；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凭《经营保险
代理业务许可证》)***
联系电话：0312-506271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对无极县粮油贸易中心等77户不良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对邯郸市裕峰煤化有限公司等279户不良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转让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

受让人 薛 峰（身份证号：150302********2015）

债务人 赵万里（身份证号：131082********2792）

保证人 杨宇（身份证号：131082********252X）

河北盛悦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统一信用

代码：91131082MA08RJK94Q）

债权合同号 53971816000012

转让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受让人 陈书春（身份证号：13012319******1524）

债务人 王辉（身份证号：13010419******1518）

债务人 李颖（身份证号：13010219******2129）

抵押人 王杏娟（身份证号：13244019******0345）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年4月21日上午10：00在涉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二开标室公开拍
卖：1、废旧物品一批；2、养护车辆一
批；3、龙山文化广场拆除设施残值。

即日起接受竞买咨询事宜,竞
买人应携带有效证件到涉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南三楼办理竞买手续。
报名时间截止到2021年4月20日
下午5:00（以款到指定账号为准）。

标的预展：标的物所在地
预展时间：
2021年 4月 19日—2021年 4

月20日
报名及交纳保证金时间：2021

年4月19日至4月20日17时
联系电话：0310-3096055

13931031433
邯郸市华弈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7日


